嘉義陽明醫院病歷影本申請書              940301制定

950804第三次修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0910第四次修訂

980423第五次修訂      

    一、申請注意事項：

    1.得由本人或法定代理人、配偶、親屬(直係)，親自前來申請。

    2.非婚生子女及夫妻離異者不得申請。

    3.需正本証明文件(身份證)，若非本人申請，需委託人身份證正本及被委託人身份證正本。

    4.收費標準：影印10張以內費用200元，10張以上每張5元，保險公司整份病歷費用1000元。

    5.申請日請至一樓掛號櫃檯填寫申請書，領取影本當日，視影印張數再補收費用。

    6.自申請日起3-7日內完成，以電話通知前來領取。

    7.請填寫病歷影本用途：

      □ 申請保險

      □ 轉診轉院

      □ 申請外勞

      □ 訴訟

      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8.影印病歷範圍：

      □ 門診：日期起迄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      □ 住院：科別(      )

               期間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· 出院病摘：期間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□ 檢查報告：項目(                )

             日期(                )

      申請人：

      身份證字號：

      被委託人：

      身份證字號：

      與申請人關係：

      聯絡電話：

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      領取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簽收人：

接下頁
二、委託人身份證影本張貼處：

	            正面



	            背面




被委託人身份證影本張貼處：

	            正面



	            背面




